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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邱亮瑜
電話：(02)7736-5623
電子信箱：etoile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文(二)字第11500590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6月8日陸文字第1150200281號函及附件 

(A09000000E_1150059063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大陸委員會檢送政府對中共辦理「海峽論壇」之政策

立場，請轉知所屬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大陸委員會115年6月8日陸文字第115020028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該會說明「海峽論壇」係中共對臺統戰平臺，為防範中共

利用「海峽論壇」操作對臺統戰分化，推進「促融合、促

統一」，該會本(115)年6月4日對外說明之政策立場如附，

請依業務權管參考運用。

正本：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含大學系統)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教育局(處)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1150059063 收文日期:115/06/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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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委員會 函
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之2號15
樓
聯絡人：鍾采容
聯絡電話：(02)23975589#3011
傳真：(02)23975279
電子信箱：cairong24@mac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8日
發文字號：陸文字第11502002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(　　　　　　)
附件：如文 (A43000000A115020028100-1-1.pdf、A43000000A115020028100-1-2.pdf)

主旨：檢送政府對中共辦理「海峽論壇」之政策立場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「海峽論壇」係中共對臺統戰平臺，為防範中共利用「海

峽論壇」操作對臺統戰分化，推進「促融合、促統一」，

本會本(115)年6月4日對外說明之政策立場如附，請依業務

權管參考運用。

正本：教育部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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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陸委會新聞參考資料】政府對中共辦理「海峽論

壇」之政策立場 

115年 6月 4日 

  大陸委員會今（4）日表示，「海峽論壇」係中共對台統

戰平台，為防範中共利用「海峽論壇」操作對台統戰分化，

推進「促融合、促統一」，政府政策立場如下： 

一、 禁止在台辦理「海峽論壇」相關活動；亦不得與陸方合

作辦理：「海峽論壇」本質為中共統戰平台。陸方不可在

台舉辦論壇分支活動及延續性活動；我地方政府、人民

或團體不得與陸方在台合辦論壇相關活動，或造成任何

在台辦理的事實。 

二、 禁止中央機關人員、地方政府人員參與相關活動：禁止

中央部會、地方政府及所屬單位人員以任何形式參加

「海峽論壇」及相關活動。 

三、 禁止參加目的為消滅中華民國的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」

或「民主協商」等活動：禁止機關（構）、個人或團體、

政黨以任何形式參加涉及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」或「民

主協商」等活動，若有涉及違法情事，主管機關將依法

處理。 

四、 提醒國人遵守兩岸條例及相關規範，避免觸法：為避免

中共對台統戰滲透，傷害我國家主權及民主憲政秩序，

提醒國人應遵守兩岸條例相關法律規範，不得逕自與陸

方簽署協議、備忘錄等文書，及進行違法合作行為或締

結聯盟，或受其指示、委託或資助從事不法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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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提醒國人注意赴陸人身安全風險：鑒於中共持續增（修）

訂國安法令，並發布所謂「關於依法懲治『台獨』頑固

分子分裂國家、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」，且有多起國

人赴陸遭非法扣押、留置、盤查，嚴重威脅人身安全，

建議國人赴陸前審慎評估，慎思必要性，留意兩岸交流

注意事項以及人身安全，並利用陸委會國人赴陸港澳動

態登錄系統，以利在陸期間如遇有突發及緊急事件時，

政府可即時聯繫協處。 

六、 呼籲各界及政黨勿附和中共對台敘事，淪為對台統戰工

具：呼籲各界及政黨遵守相關規範，並奉勸我民眾及民

間團體注意台灣主流民意與社會觀感，勿配合呼應中共

對台敘事，淪為對台統戰工具，向國際社會傳遞錯誤訊

號；應共同維護國家主權與自由民主核心價值。 

 


